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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厦门市电能替代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厦经信能源〔2017〕329号

各区经信局、发改局、财政局、环保分局、建设局、市政园林局、交通局、质监分局、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分中心）：

 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减少大气污染，提高电力消费层次，扩大电力消费量，稳步推进我市电能替代工作，根据国
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关于推进电能替代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16〕1054号）、福建省经信委等九部门《福建省
电能替代工作实施方案》（闽经信能源〔2016〕637号）要求和市政府的工作部署，结合我市实际，我们研究制定了
《厦门市电能替代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市经信局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
市环保局 市建设局 市市政园林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厦门港口管理局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
2017年6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厦门市电能替代工作实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

 电能具有清洁、安全等优势，实施电能替代对于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落实国家能源战略、促进能源清洁化发展意义
重大，是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减少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十二五"期间，我市坚持绿色发展，积极实施能源消费电能
替代，完成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柴等电能替代电量10.27亿千瓦时，扩大了电力消费，有力减少了大气污染
。

 经初步统计，截止2017年4月，我市目前在役燃煤锅炉仍有57台，其中10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35台；制茶、
烤烟燃柴、港口停泊燃油等情况仍较普遍。这种能源供给方式不仅效率偏低、安全隐患高，而且对环境造成污染。因
此，继续稳步推进电能替代，有利于构建层次更高、范围更广的新型电力消费市场，提升我市电气化水平，提高人民
群众生活质量。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精神，促进能源消费革命，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
比重、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从能源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考虑，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积极引导全市工商业、企事业
单位实施电能替代，逐步扩大电能替代范围，促进清洁电能消费增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善环境和提升效率。

 （二）基本原则

 1. 坚持统筹规划。统筹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大气污染防治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合理规划电能替代，引导电能替
代健康发展。

 2. 坚持分类推进。分区域、分行业科学制定电能替代实施计划，明确电能替代实施方向和路径，因地制宜、分类推
进，逐步扩大电能替代领域。

 3. 坚持市场运作。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探索多方共赢的市场化项目运作模式。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电能替代技术
、业态和运营等创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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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总体目标

 至2020年，促进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约29%，其中2017年力争完成替代电量9亿千瓦时。到2017年8月底，
基本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的燃煤（油）锅炉；除集中供热企业外，原则上不再新建燃煤锅炉。除工艺需求外，淘
汰分散型工业燃煤燃油窑炉；电制茶、电烤烟覆盖率达90%以上；到2017年底，新建400根城市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
2020年底前厦门辖区内50%的集装箱、客滚、邮轮和干散货专用化泊位具备向船舶供应能力；到2020年，建设公交车
充电桩540个、公共充电桩4351个、专用充电桩2.22 万个；厨房电气化水平得到较大提高。

 三、主要工作

 （一）拓展交通领域电能替代

 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含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加快新能源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建
设；在机场航空港站推广应用桥载设备技术，实施机场特种车辆"油改电"；在各类型港口码头，推广靠港船舶使用岸
电和电驱动货物装卸，推动港区内集卡实施"油改电"；推动环卫车辆实施"油改电"。

 （二）推广建筑领域电能替代

 在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中推广应用热泵、电蓄能空调、分散电取暖、蓄热电锅炉。

 （三）创新农业领域电能替代

 结合地域农作物特点，因地制宜地推广电制茶、电烤烟、电制菌等技术应用。

 （四）积极推进工业领域电能替代

 鼓励在化工、冶金、制革、陶瓷等电锅炉（电窑炉）能满足工艺要求的行业开展电锅炉（电窑炉）替代燃煤锅炉（
窑炉）。在生产工艺需要热水（蒸汽）的服装纺织、木材加工、水产养殖与加工等行业，推动以蓄热式工业电锅炉替
代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以外的燃煤锅炉。

 （五）开展"共享电气化"主题活动

 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电气化水平，推广实施电气化小区；大力推进厨房电气化水平，在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尚未全面
实现电气化的公共食堂，推行餐饮电气化。对思明区、湖里区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城市综合体餐饮场所及全市使用液化
石油气的火锅类餐饮场所实施电气化改造。

 （六）建设电能替代试点片区及项目

 拟推动岛内及鼓浪屿部分区域试点建设电气化示范片区，集装箱码头、邮轮母港等建设船舶岸电示范项目，充分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四、保障措施

 （一）加大用电支持。加强我市电能替代推广使用情况的调研，及时向省级相关部门反映不同行业对差别电价的合
理需求并提出合理化建议，解决用电价格问题，促进电能替代推广。

 （二）推进市场建设。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建设。优先支持电能替代用户与各类发电企业开展电力直
接交易，增加用户选择权。

 （三）加强资金引导。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对符合条件的电能替代项目予以奖补支持。

 （四）落实电网建设。对于电能替代项目，供电企业投资建设红线外供配电设施，建立提前介入、主动服务、高效
运转的"绿色通道"，提前做好电网规划调整、及时布点布线，按照客户接电时限需求做好配套电网工程建设。

 （五）加大宣传力度。对电能替代示范项目进行广泛宣传，普及电能替代常识，推广电能替代新技术，改变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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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习惯，倡导绿色能源理念。

 （六）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各级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推动电能替代中的重大问题，强化协作联动，确保各项政
策、措施和重点项目落到实处。经信部门要主动加强电能替代工作的总体协调，督促工业企业按照要求实施电能替代
。发改部门负责做好电能替代项目的规划、核准工作，落实电能替代项目电价政策。财政部门负责配合业务主管部门
做好资金的拨付工作，并加强资金监督管理。环保部门负责做好电能替代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衔接，加强对企业燃
煤燃油锅炉烟气治理设施监督检查。建设部门负责对建筑领域电能替代行业指导及推广。交通部门负责对新能源公交
车技术的行业指导及推广。港口管理部门负责对港口码头船舶岸电和电驱动货物装卸技术的行业指导及推广。质监部
门负责对列入特种设备目录内的燃煤（油、柴）锅炉改造的安全监察，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负责燃煤（油、柴）锅
炉改造的监督检验。市政园林部门负责环卫车辆及用气餐饮场所电气化改造的技术指导及推广。供电企业负责做好电
能替代项目实施的技术指导、技术支持及相关区域的电网建设配套和供电服务工作。

 （七）细化实施细则。由国网厦门供电公司联合相关部门制定电能替代试点项目实施内容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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